附件1：
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行动纲要

(2016-2018)（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升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引导和帮助实体企业积极运用期货及衍生工具进行定价和管理风险，改善经营方式，转换商业模式，特制订《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行动纲要（2016－2018）》。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宗旨，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前提、以期现结合为基础、以业务产品创新为手段、以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加快形成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充分发挥期货经营机构作为期货及衍生品服务供应商的专业能力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全面、持续、深入地在期货行业落实服务实体经济的行动和各项措施，努力为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二、探索服务“三农”新模式
紧密结合国家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拓展‘三农’业务”、“创设农产品期货品种、开展农产品期权试点”和“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等农村农业改革政策精神和要求，加强期货经营机构与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期权的联动机制。利用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探索多样化合作方式，积极参与订单农业、粮食银行、土地流转等农业改革与试点活动，探索支持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的新模式，为涉农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价格管理与风险管理服务。
三、助力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转型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政策精神，紧密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要求，重点服务有色金属、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利用期货及其他衍生工具管理价格、利率、汇率等风险，改善企业生产经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四、进一步发展大宗商品服务和风险管理业务
借鉴境内外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成熟经营模式，加快拓展风险管理公司以基差贸易、仓单服务、合作套保等业务为主的大宗商品业务。针对实体企业需求自主创设期权、互换、远期等衍生品合约，开展场外衍生品报价、交易和清算业务，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务。

五、搭建机构间平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发挥期货经营机构优势，加强行业客户资源整合和共享，发掘实体企业需求，拓展服务渠道。搭建服务于实体企业和专业交易商的集信息互通、仓单登记转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宗商品服务平台，促进商品期货、现货行业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期货行业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的基础服务功能，稳步建设和发展机构间商品衍生品市场，为场外商品衍生品交易商和终端用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报价、交易等服务。 
六、加强期现对接，发挥示范效应
加强行业协会、交易所、期货经营机构和实体企业的合作，联合建设一批期现结合典型的示范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加强期货与现货行业协会的战略合作，建立经验交流、业务研讨、人才培养、企业对接、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紧密合作机制。与条件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重点产业合作，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效利用期货及其他衍生工具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建设风险管理示范行业。加强与贸易集散区、产销集中区、产业链完整区的地方政府或产业协会合作，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对口服务区域内实体企业，促进区域经济优化发展，建设期现结合示范基地。通过股权合作、业务合作等多种模式，加强与现货产业大型骨干企业的战略合作，为企业利用风险管理工具改善经营方式、转换商业模式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发挥龙头企业示范效应。推动期货现货市场基础交易制度的协调发展和互联互通，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七、提升期货经营机构跨境服务能力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期货行业国际化战略，加快在自贸区和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跟随实体企业进出口贸易、境外项目投资等国际化经营步伐，积极提供跨境风险管理服务。加强与境外实体产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为我国实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原料与产品资源，提供商品价格风险管理、汇率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等配套金融服务。探索利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为实体企业进行跨境风险管理提供便利和服务。
八、打造实体企业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自身专业优势，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企业风险管理咨询平台，为企业提供线上实时咨询和线下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的企业对接服务。针对特定产业、特定品种开展“请进来、走出去”产业服务主题活动，为实体企业提供风险诊断咨询、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等现场咨询服务。

九、围绕服务实体企业加强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
以服务实体企业为纽带，加强期货业协会与其他金融行业协会的合作，推动期货公司与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仓单质押、农产品价格保险、贷款风险管理、供应链金融、做市交易、风险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联合为实体企业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十、完善期货公司运营管理和内部激励机制
引导建立适应实体企业开发和服务的期货公司运营机制，改革现有组织架构和营销体系，提高各业务单元在服务实体企业方面的协同能力。探索期货公司集团化经营模式，在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和加强敏感信息管理的前提下，通过依法授权、购买服务等机制整合共享内部资源。加强对公司营销、投资咨询等服务人员的培训，完善针对产业客户的市场开发、政策解释、需求识别、方案定制、售后服务等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实用工作手册。建立针对产业客户开发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差异化的期货公司客户服务体系。

十一、加强期现结合人才培养与交流
实施期现结合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技能培养，力争每年为期货经营机构和实体企业培养一批熟悉期现结合业务、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恪守职业道德的专业人才。探索建立期货行业与现货行业双向人才交流机制，鼓励与推动实体企业与期货经营机构间互派人员交流学习和挂职锻炼。充分利用行业协会、交易所、高等院校、实体企业、期货经营机构等各方现有资源，打造一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期现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期货、现货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专家团，打造精品课程和视频，大规模开展现场或网络培训。

十二、持续开展典型经验案例总结与宣传
按照“发现好故事，宣讲好故事”的原则，组织编撰期货业服务实体企业、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典型案例集，实体企业风险管理实用手册等具有较强实务操作性的材料，促进期货经营机构、现货企业对典型案例和成熟经验的交流学习。充分动员行业力量，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利用传统和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加强对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舆论宣传和引导，凝聚企业共识、行业共识和社会共识。

十三、推动改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生态环境
组织开展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情况的专题调研，了解主要期货品种对应产业与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现状和问题，形成专项调查报告和相应政策建议。加强与相关各方的沟通、协调，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完善国有企业考核机制、衍生品会计税收等政策法规，推动交易所根据实体企业需求优化现有交易品种、合约，开发、上市新的期货、期权产品，进一步完善交易交割、持仓限额管理、套保额度管理等制度，为期货经营机构提供服务和实体企业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提供便利。

十四、探索建立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激励机制
加强正面引导和激励，开展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优秀项目、典型经验和案例的评选活动。督促期货公司制订服务实体经济年度计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推动监管部门、交易所等有关方面出台支持期货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优惠政策，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形成激励机制。重点推动解决期货公司在当前阶段为实体企业服务中所遇到财税等实际问题，提升期货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十五、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风险并重
完善期货经营机构自身内控体系，强化风险防范，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严防风险外溢，始终把风险控制贯穿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树立诚信合规的行业文化，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护客户合法权益，促进期现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